7.1.5冷热源、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。
1、 达标自评
□达标    □不达标

2、 评价要点
· 分项计量系统：
是否对以下回路设置分项计量表：
□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回路、□单独计量的外供电回路、□特殊区供电回路、□制冷机组主供电回路、□单独供电的冷热源系统附泵回路、□集中供电的分体空调回路、□照明插座回路、□电梯回路、□其他

是否对以下分项能耗进行计量：
□照明插座用电
（包括□照明和插座用电、□走廊和应急照明用电、□室外景观照明用电等子项）；
□空调用电
（包括□冷热站用电、□空调末端用电等子项）；
□动力用电
（包括□电梯用电、□水泵用电、□通风机用电等子项）。

简要说明独立分项计量系统的主要功能及如何进行分项：（150字以内）
	



3、 证明材料
	专业分类
	材料名称
	技术要求
	评价
阶段
	建筑类型

	电气设计
	电气设计说明
	应体现用电分项计量的设计情况
	预评价
	公共
建筑

	
	变配电系统图
	应体现不同系统或设备能耗计量表具设置情况，明确电表型号及统计表
	预评价
	公共
建筑

	
	能耗分项计量设计图
	应体现分项计量系统构架和功能
	预评价
	公共
建筑

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
